
 

 

 

 

 

 

 

 
湖大研字[2010]6 号 

 

 

 

关于印发《湖南大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处，各直属单位： 

    现将《湖南大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湖南大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二○一○年三月五日 

 

 

主题词：专业硕士  学位  要求  印发件  通知 

  湖南大学办公室                     2010 年 3 月 5 日印 



湖南大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一、前言 

为明确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要求，保证培养质量，促进专业

学位硕士教育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教育

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关于

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及

各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要求。 

二、培养目标 

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

度和工作作风，掌握本专业（或职业）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

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解决本专业（或

职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或从事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

产品、新设备的开发能力；掌握解决本专业（或职业）领域实际

问题必要的实验、分析、检测或计算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一门外

语技能，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或职业）领域的国内外科技资料

和文献；掌握和了解本学科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三、能力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通过学习和训练应达到以下要求： 

1.熟悉本专业（或职业）领域中相关的文献资料，获得所从

事行业领域开展工作所需的背景知识。 

2.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掌握所从事领域相关的先进理论



与方法，解决本专业（或职业）领域的实际问题。 

3.具备在实践工作中发现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对所需解决的问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4.了解本专业（或职业）领域的发展前沿，善于发现与学习

并掌握新的理论、方法，应用先进思想和经验，具有开拓创新的

思维与能力。 

5.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与组织协调能力。 

四、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

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 

2.论文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论文要运用运用科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对所研究课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策略或方

法，体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产

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品等形式，具体形式

应以各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为依据。 

（1）以应用基础研究形式提交学位论文时，论文撰写必须

在较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之上进行，应广泛并针对性地吸收国内

外关于所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参考文献不少于 30 篇，其中外

文文献不少于 5篇。 

论文撰写应符合《湖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论

文字数一般为 1到 2 万字。 



（2）以调研报告等文字形式撰写学位论文时，应做到体例

结构规范，方法科学、合理，观点明确，阐述准确、清晰，并有

一定的创造性，论文格式应参照《湖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

规范》。论文字数不少于 1 万字。 

（3）以设计或作品等形式提交学位论文时，设计或作品应

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各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撰写规

范。 

五、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

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经指导教师及学院审查同意，可提

请论文评阅和答辩。 

学位论文评阅通过后，可组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成员组

成由各学院审批。答辩委员会一般应由 3 至 5名本学科及相关学

科的正、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原则上应有 1

至2名研究生本人单位以外的实践部门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

务及以上的专家参加。 

达到培养目标、通过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经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通过，可被授予专业学位。 

其它未尽事宜，如学位申请人资格审查、论文评阅、论文答

辩会程序、学位申请等事项，按照《湖南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执行。 


